
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

查交办问题楚雄州办理情况公示

（第一期）

生态环境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

查组第 25 组于 2018 年 5 月 19 日进驻楚雄州开展工作。5 月 23

日至 5 月 30 日，督查组对楚雄州 3 个地级饮用水水源地和 22 个

县级饮用水水源地（含 3 个备用水源）现场检查。督察组向楚雄

州人民政府交办了现场检查发现的 7 个水源地 12 个环境问题。

按照《关于开展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督查

的通知》（环办环监〔2018〕284 号）信息公开的要求，现将交

办问题办理情况公示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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